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  

科技部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

無障礙勘檢作業、巡察及缺失通報執行機制流程圖

建築物依建造執照圖說施工完成

設計（監造）人(建築師)、承造人(營造廠)
依本局無障礙勘檢表格現場自主檢視

合格

建管、起造人、設計（監造）人、承造人
現場初驗

合格

南科管理局邀集法定必要成員召開勘檢會議

實地現勘
(勘檢前小組會議說明案由及勘檢原則及依據、發放勘檢表)

身心障礙福利團體代表

(1 人)

建管機關成員

(主席 1人+建管 1~2 人)

建築師公會代表

(1 人)

申請單位依勘檢意見修正後，委員書面審查

巡查無障礙設施

每年不定期(至少一次)

1.建管人員至現場巡查，不合格者要求改善

2.改善完成由建管人員確認

起造人向管理局提出
勘檢申請

合格

核發使用執照

 

無障礙生活環境缺失情形通報

(電話：07-6075545 分機 7123)

1.接獲通報予以紀錄並由建管人員專責處理

2.建管人員至現場勘查，不合格者要求改善

3.改善完成由建管人員確認




